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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健全本府性騷擾申訴通報機制，請各一

級機關（構）及區公所應即時將本機關暨

所屬機關（構）學校知悉涉及「性別平等

工作法」與「性騷擾防治法」之性騷擾情

形，以及性騷擾申訴案件處理情形，逕至

TAIPEION入口網／iPSN人事服務網／「人事

表單調查填報」項下填列，並隨時更新已

填報案件之後續處理進度，以利本府掌握。 

(本府113.3.6府授人考字第1133001808號函

知) 

●行政院核定公職律師待遇，並自113年3月1

日生效。 

一、相關待遇支給規範如下： 

（一）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五）支

給；簡任及薦任人員另分別按月

增支專業加給新臺幣（以下同）

5,000元及3,000元。 

（二）出庭訴訟工作費：依出庭次數按

次支給2,500元。 

（三）留任獎金：合格實授薦任第8職等

以上之公職律師，由服務機關

（構）或公立學校成立績效評核

小組，每年評核其績效表現，另 

 

 

 

 

 

 

 

 

按其服務年資分別滿1、3、5年者，自第

2、4、6年起，每月分別最高支給1萬元、

2萬元及3萬元。 

二、有關公職律師留任獎金支給表附則第4

點績效評核小組組成比例及人數、績效

評核原則、發給方式及獎金扣（減）發

等相關規定，授權由各機關訂定。 

(本府113.3.8府授人給字第1130109174號函

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薦任公務

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等5項晉升官等（資

位）訓練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修正發

布。 

(本府113.3.6府授人任字第1130109027號函

轉) 

●轉知勞動部於113年2月23日修訂「僱用員工

三十人以上未滿一百人」、「僱用員工一百

人以上未滿五百人」及「僱用員工五百人以

上」事業單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

及懲戒規範範本。 

(本府113.3.7府授人考字第1130108506號函

轉) 

●銓敘部「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

審作業手冊」，已登載於該部全球資訊網，

請自行上網查閱或下載運用。 

(本處113.3.11北市人任字第1133001941號函

轉)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製作「公務人員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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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職停薪大哉問」短片，請參考運用並廣

為宣導。 

(本處113.3.18北市人任字第1130110681號

函轉) 

●修正「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

職場霸凌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部分 

規定，並自113年3月18日起生效： 

為精進本府處理職場霸凌事件相關機制，

本次修正第5點、第7點、第8點、第10點至

第12點共6點規定及附表，以利實務運作。

又為落實職場霸凌事件之申訴處理，有關

本府前開110年5月6日函請各一級機關及

區公所按月彙整所屬涉有職場霸凌事件之

處理情形，「每半年」配合本府進行調查

作業，自113年4月1日起，請各一級機關

（構）及區公所「於被霸凌者提出申訴

時」，應「即時」至TAIPEION入口網／跨機

關作業／iPSN人事服務網／人事表單調查

填報／表單2.0項下進行線上填報，並隨時

更新處理進度，以利本府掌握。 

(本府113.3.18府授人考字第1133002124號

函知) 

 

 

 

 

 

 

●請增預算員額案，請確實依「臺北市政府各

機關（構）學校請增或調整預算員額案件審

查原則」辦理。 

一、為合理配置本府各機關（構）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預算員額，核實審查請

增預算員額案件，本府訂定「臺北市政

府各機關（構）學校請增或調整預算員

額案件審查原則」，爾後各機關年度中

如有擬請增各類預算員額（含延長進用

期限）或調整不同類別預算員額者，應

敘明請增或調整理由與業務及人力分

析、所需增加人事費情形及其來源，並

檢具缺額分析表、近3年預算員額及人

事費變動情形、業務及人力變動分析等

資料函報本府；二級機關並由一級機關

先行審查其必要性，如需函報本府，應

由一級機關函報。 

二、本府將定期召開員額審查會議逐案審

查，另屬全額以中央經費補助請增員額 

案件、於本府總薪點上限下調整聘僱人

員數案件等，得免經審查會議審議。 

(本府112.8.28府授人管字第1123007453號函

知) 

●各機關機要職務如需辦理異動（註：改歸非

機要職），務請先通知本府人事處（任用科

各機關權管承辦人），並經本府人事處（任

用科）確認後，始得辦理相關歸系或註銷作

業。 

(本處113.3.13電子郵件轉知) 

●有關已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

月撫卹金（年撫卹金）或遺屬年金（月撫慰

金）給付金額，業經考試院、行政院113年3

月8日會同公告調高4%，並自113年1月1日生

效。 

(本府113.3.13府授人給字第1133002175號

函轉) 

●「112年至114年本府各機關（構）學校員工

及其眷屬自費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府自

費團保）業完成113年度續保事宜，並自113

年4月1日起生效，請轉知同仁參考運用及協

助轉交續保文件。 

一、現行本府自費團保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國泰人壽）承作，

並提供「方案一收據實支實付型」及「方

業務
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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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定額給付型」之保障內容，同仁可

依自身保險需求擇一加保。 

二、本府自費團保適用對象包含本府各機

關（構）學校現職員工（包含約聘僱

人員、臨時人員及留職停薪人員，不

含派遣及委外人力、工讀生、替代役、

以工代賑及多元方案就業人員）、現

職員工之眷屬（配偶、子女及父母）

及退休人員。 

三、請轉知續保被保險人於113年5月20日前

同意續保且於續保文件簽名後送回國

泰人壽，並成功扣款者，保險生效日溯

自113年4月1日，不影響同仁權益。 

四、如同仁對保險相關內容有任何疑問，請

逕與國泰人壽本市市政大樓駐點人員

（電話：02-27208889轉4577）或各機

關窗口服務人員聯繫。 

(本府113.3.20府授人給字第1133002410號

函知) 

●請各機關學校確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及「臺北市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補充

規定」，落實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並

加強對於屬員之「操行」考核；各級主管

如發現屬員有財務狀況異常、生活違常或

其他足以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

為時，應適時提醒及作適當之防範，俾於

其出現異常徵候時，即時啟動預警機制，

協助同仁尋求協助或轉介專業資源，以提

供支持性之職場環境。 

(本府113.3.25府授人考字第1133002546號

函知) 

●為協助本府員工處理可能影響工作之各面

向困難，以提升工作效能並進而維護其生

活、工作及身心之健康發展，本府設有員

工協談室，提供相關諮詢、專業協談等服

務，並得配合組織需求，安排管理諮詢或

心理健康促進課程。另為使本府員工瞭解

員工協助方案之內涵及功能，本處已製作

員工協助方案宣導海報及隨身小卡（電子

檔置於本處網站「員工協助方案專區」之

「表單專區」項下【網址：https://reurl.cc/ 

Ny2e7k】），請利用多元管道加強宣導。 

(本府113.3.26府授人考字第1133002565號

函知) 

●為瞭解本府各機關（構）學校新進人員之

職場適應情形及相關需求，俾即時提供適

切之關懷協助，請確實提醒所屬新進人員

（不含教師）自到職之日起「滿1個月後」，

自行上網填寫「臺北市政府新進人員關懷

問卷」（路徑：TAIPEION入口網／跨機關

作業／iPSN人事服務網／問卷票選／「新進

人員員工關懷問卷調查」項），並於到職

後「3個月」填畢。 

(本府113.3.26府授人考字第1133002554號

函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新改版「WebHR人力

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任免遷調子系統，113

年4月1日起正式上線提供服務；系統操作

手冊已上傳至WebHR「業務指引－線上操

作手冊」項下，提供下載運用。 

(本處113.3.29北市人任字第1133002614號

函轉) 

●重申已辦理同志結婚登記之員工依規定請

喪假、婚假及陪產假（現為陪產檢及陪產

假）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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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業

經總統於108年5月22日公布並自108年5月

24日起施行，本府同志員工依該法向戶政

機關辦理結婚登記者，得依相關給假規定

向服務機關申請喪假、婚假，以及陪產檢

及陪產假。 

 

 

 

 

 

 

  萬興國小人事室鄭馥慧主任調任信義國

小人事室主任，派令自 113 年 3 月 2 日

生效。 

  復興高中人事室劉恬如組員調陞新民國

中人事室主任，派令自 113 年 3 月 6 日

生效。 

  警察局人事室陳錦佩科員調陞少年隊人

事機構人事管理員，派令自 113 年 3 月 6

日生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楊家寧組員調

陞內湖國小人事室主任，派令自 113 年 3

月 8 日生效。 

  稽查大隊人事室周美智主任調陞環保局

人事室股長，周主任調陞後所遺職缺由

北美館人事室康婌珠主任遞補，派令自

113 年 3 月 12 日生效。 

 水利處人事室楊秀娟主任調陞人事處給

與科專員，楊主任調陞後所遺職缺由衛

工處人事室莊偲奕主任遞補，派令自 113

年 3 月 18 日生效。 

 人事處給與科蔡錦發股長調任開發總隊

人事室主任，蔡股長調任後所遺職缺由

公園處人事室王亭文股長調陞，派令自

113 年 3 月 21 日生效。 

 麗山國小人事室黃馨儀主任調任關渡國

小人事室主任，黃主任調任後所遺缺由

五常國小人事室游雅筑主任遞補，游主

任調任後所遺職缺由育成高中人事室王

思靜組員調陞，派令自 113 年 3 月 21 日

生效。 

 

 

 

 

 

 

●113年3月核頒重要榮譽獎章 

※113 年本府模範公務人員當選名單 

 秘書處 黃妙英股長 

 民政局 劉嘉鳳科長 

 財政局 朱大成科長 

 教育局 黃一正科長 

 臺北市商業處 錢雅萱股長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曹彥綸副

處長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高淑惠廠長 

 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郭建辰科長 

 社會局 粘羽涵科長 

 社會局 林巧翊社會工作督導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柯凱文警務員 

 警察局信義分局 高翊凱偵查佐 

 衛生局 劉純蓉技正 

 環境保護局 唐振雄隊長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鄭楷婷科長 

 消防局 黃宏聖小隊長 

 消防局 賴文玉小隊長 

 捷運工程局 林文祺處長 

 觀光傳播局 張俊明技正 

 地政局 李汪穎股長 

 體育局 黃書娟股長 

人事
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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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局 張兆綸高級分析師 

 法務局 江靜昀消費者保護官 

 主計處 張馨予科長 

 人事處 林長宏科長 

 政風處 康賀銘股長 

 公務人員訓練處 黃琬瑜研究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徐毓雯視察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巴唐志強組長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廖宜洋二級管理

師兼股長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黃世諺課長 

※113 年本府優秀工友當選名單 

 秘書處 劉家駒技工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陳心慧技工 

 教育局 廖彩敬技工 

 臺北市立動物園 詹祐翔技工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陳錫福技工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徐清文技工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吳建信技工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李豐智

技工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吳文俊技

工 

 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 鳳冠前技

工 

 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曹福忠技工 

 警察局 葉柏樑工友 

 環境保護局 許宏明駕駛 

 環境保護局 韓英弘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許茂田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陳世榕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余金柱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尚修先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林建安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謝文賢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林偉智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 李惠美清潔隊員 

 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 章勝雄技

工 

 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 古瑞美技

工 

 都市發展局 施名株技工 

 捷運工程局第二區工程處 晏蓬華技工 

 地政局 李秀玲技工 

 人事處 陳品蓁技工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孔信介技術士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董秀惠技術士 

 

Q1：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何時舉行？ 

A1：2025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30 日舉行。 

Q2：何時報名？ 

A2：世壯運官網刻正開放報名，至 114 年 2 月

17 日止。 

Q3：報名網址？ 

A3：官方報名網站 https://reg.wmg2025.tw/ 

Q4：報名優惠？ 

A4：早鳥優惠： 

★7 折：113 年 2 月 17 日至 4 月 17 日 

★8 折：113 年 4 月 18 日至 9 月 17 日 

Q5：年齡限制？ 

A5：年滿 30 歲以上（實際報名年齡請依技術

手冊為主），年齡無上限。 

https://reg.wmg2025.tw/

